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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学院教〔2018〕52 号

绍兴文理学院本科生通识教育选修课选课管理办法

选课是学校教学运行和管理的重要组成环节。为进一步适应

个性化人才培养，指导和规范本科生合理选课，加强学生选课过

程管理，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、《绍

兴文理学院关于制订 2018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》

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教学管理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选课原则

（一）学生选课的依据是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学生根据本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科学制定个人学习计划，

并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根据课程设置及有关要求进行课程选修。

（二）课程修读首先应保证必修课的学习，然后选修其他课

程。对于有选课限制的课程，应在符合选课条件后修读；有严格

先后关系的课程，须按先后顺序选读；对于分层次教学的课程，

学生应选择本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层次（学分）的课程。

（三）学生应修满 12 学分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。其中非艺术

类专业学生应修读公共艺术类课程至少 2 学分；文科类专业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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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修读自然科学类课程至少 2 学分；理工类专业学生应修读社会

科学类课程至少 2 学分；第二学期末尚未通过 CET4（艺体类专业

为 CET3）的学生至少修读 2 学分“大学外语类”选修课程。

（四）学生每一学期修读课程的总学分（包括重修课程学分）

控制在 15～25 学分为宜，最高不超过 30 学分。通识教育选修课

程的修读一般从第二学期开始，每学期选修不超过 4 学分。

（五）学生选课成功后，参加正常的课程教学活动并参加课

程考核后方可取得课程成绩和学分。未办理选课手续擅自参加课

程的学习与考核者，该课程成绩不予承认。选课后未在规定时间

内办理退选手续而无故不参加该课程学习和考核者，该课程成绩

记为“0”分。

二、选课程序

（一）准备

选课开始前，教务处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选课实际需

要，发布选课通知，公布课程名称、任课教师、上课时间及地点

等。

学生应了解课程安排情况及选课相关信息，根据本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和本人学习进度，拟订个人学习计划，及时登录“教务

管理系统”查询本专业年级推荐课表，为正式选课做好准备。

（二）选课

学生自主选课分三轮进行：

第一轮选课：一般安排在开课前一学期第 15 周，采取先选先

修的方式决定选课名单。本轮选课结束后，选课人数小于 15 人的

课程做停开处理，停开课程的选课结果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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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轮选课：一般安排在开课前一学期第 16 周，本轮为第一

轮选课改选阶段，停开课程的学生进行课程改选。学生如有漏选、

错选等情况，也可以在该阶段改选或补选课程。

第三轮选课：安排在开课当学期第一周末，学生在第一周试

听后，希望更改所选课程或授课教师，可在此阶段进行课程退、

改、补选。

（三）结果处理

1．选修课教学班名单由学生在选课周期规定的时间内通过选

课、退选、改选和补选等环节生成。

2．选课过程中和学生个人课表形成后，学生可登录“教务管

理系统”查询自己的个人课表查看选课结果，关注因学分超限等

原因造成的选课失败，及时进行退、改、补选。

3．选课结果一旦确定，原则上不得更改。个别学生因学籍异

动等原因需要退课，统一在“期中退课“期间办理，具体安排见

教务处通知。

4．为维持正常教学秩序，第二、三轮选课阶段，如遇课程教

学班人数少至 15 人，则不再予以退选。

三、选课组织

（一）教务处总体负责学校选课工作的组织和协调。二级学

院负责对学生进行选课培训与指导，并做好选课的管理工作。开

课学院负责课程建设和日常教学管理。

（二）选课是学生自主性学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学生必

须对自己的选课行为负责，选课、退选、改选和补选等均须由本

人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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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生最终所选修课程的总学分是学分学费收取的依据。

允许学生根据学业计划的需要超选通识教育选修课程，超选部分

学分需加收学分学费。

四、本规定自 2018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实施，由教务处负

责解释。

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

2018 年 11 月 13 日


